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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米洛什·科捷雷奇先生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(斯洛伐克) 
 
 

 下午 3时 15 分开会。 

主席发言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今天讨论的重点是本届会议

期间我们的工作安排。首先，我向参加大会第六十五

届会议第一委员会审议工作的各国代表团表示热烈

欢迎。我期待在今后几周内与各位共事。我们的议程

排得很满，但我相信，我们一定能够以合作和高效的

方式开展工作。 

 我也相信，委员会将再次得到分别由塞尔吉

奥·杜阿尔特先生和沙班·穆罕默德·沙班先生领导

的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及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通力支

持。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，委员会将从第一委员会秘

书蒂穆尔·阿拉桑尼亚先生及其第一委员会秘书处经

验丰富的工作班子的协助中受益匪浅。 

 新闻部的新闻干事将每天报道我们的正式会议。

通常，在每天委员会正式会议结束后两小时内，就可

以在联合国网站上找到会议的英文和法文新闻稿。次

日也将在委员会会议室内提供复印件。 

议程项目 5 

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 

 选举副主席和报告员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委员会成员知道，由于秘书

处没有收到报告员一职的提名，我们未能在 6月份的

选举中选出主席团其他成员。我高兴地报告，各区域

集团的磋商现已结束，所有候选人都已获得提名。 

 因此，我现在要开始进行第六十五届会议第一委

员会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的选举。 

 副主席的提名人选如下：非洲国家集团提名埃及

的乌萨马·阿里先生；亚洲国家集团提名菲律宾的卡

洛斯·索雷塔先生；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提名荷兰的

赫尔曼·沙佩尔先生。 

 报告员的提名人选如下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

集团提名墨西哥的恩里克·奥乔亚先生。 

 考虑到这四位候选人得到了各自区域集团的一

致认可，我期望委员会愿意以鼓掌方式选举他们。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我谨代表委员会祝贺当选的

主席团成员：三名副主席：埃及的乌萨马·阿里先生、

菲律宾的卡洛斯·索雷塔先生和荷兰的赫尔曼·沙佩

尔先生以及报告员墨西哥的恩里克·奥乔亚先生。我

将仰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我确信，委员会将得益于

他们的集体智慧和在裁军问题方面的专门知识。 

工作安排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如前所述，今天下午会议议

程的主要内容是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本委员会的工

作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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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讨论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的工作时，我要首先

提请各位注意文件 A/C.1/65/1，其中载有 2010 年 9

月 17 日大会主席给我的一封信。这封信提请注意大

会在其第2次全体会议上就分配给第一委员会的议程

项目作出的决定。在那次会议上，大会决定将 18 个

裁军以及与国际安全相关的议程项目(项目89至106)

分配给第一委员会，由其在本届会议期间审议。 

 在详细介绍文件 A/64/399 所载工作方案和时间

表之前，我想提醒各代表团，这份文件是委员会于

2009 年 11 月 1 日在振兴大会工作的背景下通过的。

我们今天在 10 月 1 日而非 9 月 30 日召开会议，因而

改变了组织会议的日期。这是工作方案中的唯一变

化。 

 工作方案和时间表本身是按照惯例编制的，并考

虑到了过去若干年来提出的一些倡议，包括大会关于

第一委员会工作合理化问题的第 52/416 B 号决定。

在这方面，我还考虑到了第 51/241 号决议附件第 36

段，其内容如下： 

 “在大会常会期间，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

会不应同时举行会议,可考虑依次开会。” 

 不过，成员们或许已经在文件 A/64/399 中注意

到，10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和下午的会议都分配给了

第一委员会。这符合第一和第四委员会主席之间达成

的一项协议。 

 按照惯例，第一委员会将于 2010 年 10 月 4 日星

期一开始其实质性工作。总务委员会建议第一委员会

在 11 月 1 日之前结束其工作。因此，包括今天的组

织会议在内，第一委员会总共将举行 24 次会议，审

议大会分配给它的议程项目。 

 委员会还必须在关于大会工作的振兴的议程项

目 120 下审议委员会 2011 年届会的暂定工作方案并

就其采取行动。 

 关于项目 132(方案规划)，所有主要委员会和大

会全体会议都分配到这一项目，为的是加强对各项评

估、规划、预算编制和监测报告的讨论，如果大会将

这一项目下的任何报告分配给我们委员会，那么我们

将再回头审议此项目。 

 我将尽一切努力，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完成委

员会的工作。因此，我恳请所有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

给予通力合作。我回顾，在上届会议的主要部分期间，

第一委员会举行了 24 次会议，审议了 16 个与裁军有

关的议程项目。因此，我认为，在各位的合作之下，

我们将能够按时完成任务。 

 正如往年届会期间所做的那样，分配给第一委员

会的项目的审议工作将分三个阶段进行，目前拟议工

作方案和时间表中就反映了这一点。第一阶段将就所

有项目进行一般性辩论，从 10 月 4 日持续至 12 日，

共举行 7 次会议。这一阶段的滚动发言名单目前仍在

接受报名。我知道，相当多的代表团已经报了名。我

请其他代表团也尽快报名。此外，为了高效利用分配

给我们的资源，我敬请各代表团在以本国名义发言

时，把时间限制在 10 分钟以内，在以若干代表团的

名义发言时，则把时间限制在 15 分钟以内。 

 在这方面，为了进行有效管理，我打算在第一阶

段工作中采用一种计时机制。我请发言篇幅较长的代

表团提供书面发言稿全文，以便张贴到第一委员会的

“Quickfirst”网站上，在一般性辩论中则宣读简略

发言稿。这能够大大加快我们的工作。 

 我谨提醒那些已在发言名单上登记的代表团，滚

动名单意味着成员们应当作好发言准备，甚至有可能

要比其原计划发言时间提早一次会议。根据载于文件

A/64/399 中的工作方案和时间表，我打算在 10 月 5

日星期二下午 6 时截止一般性辩论发言的报名。 

 委员会工作的第二阶段将是就各项目议题进行

分阶段专题讨论，以及介绍和审议将在裁军和相关国

际安全议程项目下提交的所有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。

为了使各代表团能够预先了解情况，现已向所有代表

团分发了载于文件 A/C.1/65/CRP.1 中的根据委员会

第二阶段工作惯例拟订的指示性时间表。我相信各位

成员都已拿到这份文件。 
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C.1/65/1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64/399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64/399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64/399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C.1/65/CRP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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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部分将涵盖从 10 月 13 日星期三至 10 月 25

日星期一的整个时间段。为此共安排了 10 次会议。

假如委员会提前——也就是在 10月 12日星期二结束

之前——完成其一般性辩论，我提议我们在 10 月 12

日开始专题讨论部分，首先是讨论对委员会上届会议

所通过决议和决定采取的后续行动以及介绍报告。 

 如文件 A/C.1/65/CRP.1 所示，在第二阶段——

即专题讨论阶段——安排了时间，以便就军备控制和

裁军领域现状以及具有这方面授权的国际组织的作

用，与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和其他高级官员进行交流。

此外，还邀请了一些演讲嘉宾和非政府组织及民间社

会的代表。 

 与往年一样，而且正如文件 A/C.1/65/CRP.1 所

述，专题讨论部分的会议将分成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将

以正式方式开始，视情况安排专题讨论或嘉宾演讲，

之后是非正式的问答会。第二个正式部分将包括各代

表团就所审议的项目发言，以及介绍决议草案。 

 10 月 13 日将以非正式方式进行关于委员会上届

会议所通过决议和决定后续行动的讨论并介绍有关

报告。10 月 21 日关于区域裁军和安全的专题讨论、

10 月 22 日关于裁军机制的专题讨论以及 10 月 25 日

有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会议，都将以非正式方式进行。 

 我计划在下星期后半段更详细地对委员会的第

二阶段工作作出说明。 

 为了便利委员会开展工作并使各代表团有充裕

的时间进行磋商，经与主席团讨论，我提议把提交决

议草案和决定草案的截止时间定在 10月 14日星期四

中午。规定这一截止时间是必要的，因为这样可以留

出时间来处理和翻译这些草案，以便能尽早以所有正

式语文提供这些草案——“L”文件，供各代表团审

议。因此，我呼吁各代表团严格遵守 10 月 14 日星期

四中午这一提交草案截止日期。如有可能，我鼓励各

代表团甚至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决议草案和决定草

案，以便使各代表团有足够时间从各国首都得到必要

的指示。及早提交决议草案或决定草案也将使所有代

表团有机会在第二阶段就这些草案发表意见，这也是

第二阶段的目的所在。 

 特别重要的是，各代表团应尽早提交那些可能涉

及方案预算问题的决议草案，以便让秘书处有时间编

拟关于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必要说明。我要提醒各代

表团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第五委员会需要

有足够的时间来先行审查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

题，然后再由大会就其采取行动。 

 在这方面，我谨提请各代表团注意总务委员会的

指导意见，该意见载于总务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第一

份报告(A/65/250)中。在该报告第 41 段中，总务委

员会回顾关于行政和预算事务程序的第45/248 B号决

议，特别重申第五委员会是大会授权主管行政和预算

事务的适当主要委员会，同时重申行政和预算问题咨

询委员会的作用。总务委员会提请大会注意行政和预

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就使用“在现有资源范围内”这一

短语所发表的看法(见 A/54/7，第 66 至 67 段)。因此，

我敬请各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决议草案或决定草案

中避免使用“在现有资源范围内”这一说法。所以，

我们不使用“在现有资源范围内”这一提法，而是改

用“在可用资源范围内”等字。 

 最后，委员会工作的第三阶段，即最后一个阶段，

是对所有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采取行动，这一阶段将

从 10 月 26 日星期二开始，至 11 月 1 日星期一结束。

现已为此安排了共计六次会议。如有可能，我打算在

10 月 29 日星期五前结束委员会这个阶段的工作。 

 去年，委员会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工作，在四次会

议上通过了 49 项决议草案和 5 项决定草案。我促请

所有代表团注意这一事实。我指望得到它们通力配

合，以使我们能及时就所有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，包

括涉及方案预算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采取行

动。 

 我打算保留我们往年所遵循的表决程序，即利用

2004 年 10 月 5 日第一委员会主席根据关于振兴大会

工作的进一步措施的第 58/316 号决议附件 C 第 3 段
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C.1/65/CRP.1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C.1/65/CRP.1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65/250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54/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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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给大会主席的信中所提到的商定的七个组作为基

础，将决议草案分组。这七个组是：核武器；其他大

规模杀伤性武器；外层空间(裁军方面)；常规武器、

区域裁军与安全；其他裁军措施与国际安全；以及裁

军机制。在接近行动阶段开始时，我将向委员会提供

关于我们工作这一最后阶段的具体信息。 

 我坚信，根据现在摆在各位成员面前的拟议工作

方案和时间表，委员会将能够如总务委员会建议的那

样在可用时间内高效审议分配给它的所有议程项目

并完成其工作。 

 我提醒各代表团，在执行拟议的工作方案和时间

表过程中，需要保持必要的妥协精神和灵活性。 

 在作了这番介绍之后，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希

望批准文件A/64/399所载的拟议工作方案和时间表，

以及我先前提出的口头修正，即组织会议将于 10 月 1

日而不是 9 月 30 日举行？ 

 如果没有人反对，就这样决定。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所通过的工作方案和时间表

将作为委员会文件印发，文号为 A/C.1/65/3。 

 我现在要提请各位注意影响各主要委员会工作

的大会相关规则和建议，包括第 34/401 号决定所载

各项规则和建议，尤其是其关于解释投票理由、答辩

权、预算和财政问题的规定。我打算在第一委员会所

有成员的配合和协助下运用这些规定。 

 为了充分利用分配给委员会的时间和设施，我打

算在委员会充分配合下分别于上午 10 时和下午 3 时

准时开会，并于下午 1时和下午 6时散会。 

 我还提请各位注意文件A/65/250所载的题为“选

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”的议程项目 5 和经

2002年 7月10日第56/509号决议修正的大会议事规

则第九十九条(甲)款；该款内容如下： 

 “所有主要委员会应至少在会议开幕三个

月前选出主席一人。第一〇三条规定的主席团其

他成员的选举至迟应在该届会议的第一周结束

前进行。” 

有鉴于此，我提议第一委员会根据该决议在 2011 年 5

月或 6 月某个时候，即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开幕大

约三个月前，审议这个项目。 

 如果没有人反对，我就认为委员会同意这样做。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关于决议草案的提交方式，

我们将继续沿用第六十三届会议所采取的以电子方

式提交草案的做法。秘书处将在本次会议后立即举行

的技术性通报会上提供进一步详情。 

 我们与第四委员会共用会议设施。鉴于该委员会

有大量请愿人，现已决定将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

第一周——具体而言，10 月 4 日至 8 日——的会议挪

到更大空间——第 1 会议室——举行。这种安排并非

异常。在往届会议上，在采取行动期间，我们总是不

得不从第 4会议室挪到第 1 会议室。新建筑中的所有

主要会议室均配备表决系统，这意味着从第二周起我

们即可搬回第 4 会议室，并在那里待到第六十五届会

议结束。因此，委员会会议第二部分将在第 4会议室

举行。 

 如果没有人反对，就这样决定。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委员会将于 10 月 4 日星期

一上午 10 时整开始其实质性工作。我期待着未来数

周与各位成员合作，并于 10 月 4 日星期一见到他们。 

 下午 3时 40 分散会。 
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64/399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C.1/65/3
http://www.un.org/Docs/journal/asp/ws.asp?m=A/65/250

